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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現
況
與
展
望
!

隨
著
我
國
急
速
的
政
治
民
主
化
，
高
度
經
濟
成
長
和
多
元
化
社
會
發

展
，
社
會
福
利
已
成
為
國
家
整
體
成
就
的
指
標
，
同
時
隨
著
社
會
福
利
課

題
的
滋
生
，
民
眾
對
褔
利
需
求
的
殷
切
期
盼
，
以
及
相
伴
而
來
的
社
會
權

與
福
利
權
的
意
識
高
漲
，
使
得
社
會
福
利
的
發
展
朝
向
一
個
嶄
新
而
蓬
勃

的
局
面
開
展
，
因
此
落
實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一
直

是
政
府
施
政
的
重
點
與
努
力
的
目
標
，
結
合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整
合
社

會
資
源
，
發
揮
助
人
利
他
的
情
操
，
以
滿
足
民
眾
需
求
為
依
歸
，
更
是
多

元
化
社
會
的
因
應
之
道
。

有
鑑
於
此
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(
以
下
簡
稱
本
局
)
自
民
國
七
十

一
年
十
一
月
起
開
始
試
辦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招
募
第
一
期
志
工
，
提
供
本

市
孤
苦
無
依
之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，
由
於
各
界
之
肯
定
，
遂
自
民
國
七
十
三

年
起
陸
續
開
辦
勞
工
服
務
、
踐
障
服
務
、
兒
童
青
少
年
服
務
、
低
收
入
戶

家
庭
服
務
、
老
人
服
務
、
婦
女
服
務
等
各
項
服
務
領
域
，
近
十
三
年

來
共
招
募
十
一
期
志
工
，
志
工
人
數
由
二
十
九
人
擴
增
為
三
百
五
十
餘
人

，
志
工
聞
隊
由

一
隊
擴
增
為
六
隊
，
由
於
志
工
鼎
力
支
持
與
協
助
，
使
本

局
能
順
利
推
動
日
益
繁
重
的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。
為
整
合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
結
合
民
間
與
政
府
力
量
，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九
月
本
局
積
極
輔
導
民
間
成
立
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，
以
推
廣
志
願
服
務
風
氣
，
復
於
八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，
志
工
們
終
於
擁
有
一
個
溫
馨
的
家
，
至
此
，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的
領
域
，
更
往
前
邁
進
一
大
步
。
而
八
十
四
年
七
月
起
內

政
部
積
極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祥
和
計
畫
，
本
周
更
負
起
高
雄
市
志
願
服
務
團

隊
整
合
連
繫
與
志
願
服
務
推
展
之
重
責
，
無
論
在
志
工
團
隊
的
籌
組
、
訓

練
、
聯
繫
及
推
展
活
動
的
策
劃
執
行
等
，
高
雄
市
各
士
心
願
服
務
團
隊
普
遍

均
能
團
結
合
作
，
配
合
制
度
運
作
，
並
適
時
展
現
各
團
隊
之
特
色
與
本
市

之
創
新
精
神
。
謹
就
本
局
目
前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概
況
及
配
合
內
政
部

推
動
祥
和
計
畫
執
行
情
形
概
述
於
後
。

壹
、
組
織
架
構

為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，
本
局
自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即
陸
續
訂
定
「
高
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管
理
要
點
」
、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
期八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- 85一月六年六十八國民華中



士
心
願
服
務
工
作
團
組
織
要
點
」
、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
團
幹
部
選
舉
辦
法
」
、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圈
幹
部
職

掌
」
'
據
以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並
針
對
不
合
時
宜
的
相
關
要
點
陸
續

修
正
。至

八
十
五
年
度
止
本
局
約
有
志
工
三
五

0
人
，
為
有
效
執
行
志
願
服

務
工
作
，
特
將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依
工
作
性
質
分
成
六
個
團
隊
，
由
社
工
室

、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、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博
愛
技
訓
中
心
、
無
障
礙
之

家•.••••.• 

等
負
責
督
導
管
理
，
每
一
志
願
服
務
團
下
另
有
自
治
組
織
及
幹
部

協
助
團
務
運
作
，
其
組
織
如
左
圓

.. 
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
老
人
保
護
服
務
隊
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
志

願

服

務

隊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

志願服務組織

長
青
榮
譽
服
務
隊

社

工

室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團

博
愛
技
訓
中
心

士
心
願

~Ii 

務

隊

無

障

礙

之

志

家

願

服

務

隊

由
於
各
督
導
單
位
專
職
負

責
督
導
志
工
之
工
作
人
員
有
限
，
志
工

自
治
組
織
的
運
作
，
對
志
願
服
務
國
務
的
推
展
有
極

大
助
益

，
以
本
局
社

工
室
士
心
工
團
為
例.. 

現
有
志
工
一

O
五
名
，
設
有
志
工
幹
部
十
七
人
，
由

志
工
選
舉
產
生
並
分
成
活
動
組
、
訓
練
組
、
文
宣
組
、
公
關
組
等
其
各
有

職
掌
，
由
隊
長
定
期
召
開
幹
部
會
議
，
研
討
及
擬
訂
志
工
隊
年
度
工
作
計

畫
，
並
以
本
局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為
主
，
規
畫
各
項
方
案
，
藉
，
由
幹
部
會
議

強
化
組
織
功
能
推
動
團
務
並
反
應
志
工
間
的
各
項
疑
慮
、
凝
聚
幹
部
間
之

情
誼
，
另
定
期
編
輯
發
行
志
工
訊
息
及
編
製
志
工
通
訊
錄
，
傳
達
本
局
志

工
消
息
並
溝
通
意
見
，
建
立
志
工
與
機
構
問
之
橋
棵
'
並
藉
以
抒
發
情
感

貳
、
服
務
項
目

本
局
志
工
概
分
為
八
組
提
供
服
務
，
其
項
目
如
左
表

3 
蝙

號

老 殘 青 兒 家 組
人 障 少 童 庭
在毛 服 年 服 ~~ 
MfQ 務

服

務 務
組務 務

組 組 組 組 另IJ

務協 (三) 仁) •) 管協 理協 業協
、助 案協障班協話協 理助 、助 指助

關本 看助個助助唔助 、青 天兒 導本
懷市 護無案理博談殘 文少 文童 、市 服

慰弧 服障溝及愛、障 康年 氣褔 親低
問苦 務礙通職技函諮 活褔 象利 職收
、無 等之等訓訓件詢 動利 解服 教入

務文依 。家。個中解中 、服 說務 育戶
書老 提 案心答心 刊務 、中 等家
服人 供 慰提、求 物中 文心 。庭
務家

諮

訪供個助 偏心 康書
子 項、事 詢 迫諮案者 輯書 活籍

女
休整 服 蹤商訪心 等籍 動整 生
!前理 務 , ~~ t見理 。整 等理 活

服、 及 協務輔輔 E里 。、
指

目
務醫 殘 助、導導 、 場 導
等療 障 聽職等、 場 地 、

。服 個 語訓。電 地 管 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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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6. 

JτILt 、 婦 服長

願 女 務 青服 ~~ 
務 務 榮

組 組 組譽

協 褔系協 等康行協
助 利列助 。活老助

志 服活婦 動人老
願 務動女 之保人
~~ 中、服 推護活

務推 心不務 展工動
空幸專 作中

廣
間婦線 康、心中
管女輪 樂慰敬

J心 理慰值 活問老
各

營訪 動訪談

項
運等刊 表視心行

政 ，物 演老專

庶 並彙 人線
務

協編 託、輪

工 助 老協值

作 婦親 服助、

。 女子 務文推

參
、
招
募
、
訓
練
、
督
導
與
考
核

為
有
效
運
用
人
力
資
源
，
避
免
人
力
浪
費
，
確
保
服
務
晶
質
，
本

局
志
工
招
募
、
訓
練
、
督
導
、
考
核
方
面
已
建
立
制
度
，
其
流
程
回
如
左

一
、
志
工
招
募

而
且
透
過
新
聞
媒
體
發
佈
招
訊
息

個
同

甄
選
合
格
者
參
加
職
前
訓
練
(

個
月
)

由
機
構
指
派
社
工
員
及
安
排
資
深

志
工
指
導
實
習
(
一
個
月
)

複
核
篩
選
適
合
人
選

頒
發
志
工
聘
書
及
服

務
證

正
式
參
加
服
務
行
列

二
、
訓
練
、
督
導
與
考
核

本
局
志
工
招
募
非
採
「
隨
時
登
記
，
隨
時
錄
用
」
方
式
，
而
係
經
過

評
估
後
，
決
定
需
要
人
數
，
再
對
外
徵
求
，
受
理
報
名
，
經
過
面
試
甄
選

後
，
再
予
三
個
月
之
職
前
訓
練
及
實
習
，
經
過
實
習
督
導
評
量
並
測
驗
合

格
才
正
式
授
予
聘
書
，
成
為
本
局
志
工
。

為
提
昇
志
工
服
務
品
質
，
增
進
志
工
的
服
務
技
巧
，
本
局
定
期
舉
辦

各
項
訓
練
、
參
觀
等
。
以
本
局
社
工
室
志
工
團
為
例

.. 

八
十
五
年
度
總
計

訓
練
九
十
四
小
時
，
計
二
、

-
O
六
人
次
參
加
。
此
外
，
本
周
設
有
社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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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
二
人
專
賣
策
劃
'
統
籌
志
工
業
務
，
並
由
轄
區
或
各
中
心
社
工
具
兼
任

志
工
督
導
，
定
期
每
三
個
月
召
開
全
體
志
工
督
導
會
議
，
另
有
轄
區
督
導

小
組
會
議
，
平
均
每
二
個
月
舉
行
一
次
。
同
時
隨
時
和
志
工
保
持
聯
絡
，

解
決
服
務
之
困
難
與
分
享
服
務
經
驗
、
增
進
服
務
技
能
，
使
民
眾
得
到
最

好
的
照
顧
。

依
據
本
局

U
B
M
.
所
修
正
之
「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服
務
要
點
」
規
定
，

志
工
應
依
服
務
組
別
出
(
值
)
勤
每
週
至
少
一
次
，
凡
因
故
無
法
提
供
服

務
者
，
應
事
先
詰
假
，
值
勤
時
應
填
寫
工
作
記
錄
表
，
出
勤
時
應
填
寫
月

報
表
，
並
於
次
月
十
日
前
送
本
局
登
錄
。
同
時
志
工
每
年
應
接
受
考
核
一

次
，
考
核
合
格
者
，
予
以
續
聘
，
其
因
特
殊
事
故
需
長
期
請
假
者
，
應
申

請
暫
停
服
務
並
繳
回
服
務
證
;
以
二
個
月
為
限
，
並
得
延
長
一
次
。
志
工

暫
停
服
務
時
間
超
過
規
定
期
限
，
得
於
暫
停
服
務
二
年
內
申
請
回
任
，
惟

需
經
面
試
合
格
後
始
任
用
。
志
工
無
故
未
提
供
服
務
連
續
超
過
二
個
月
以

上
者
，
予
以
解
聘
。
另
全
年
出
(
值
)
勤
，
服
務
未
達
七
十
八
小
時
者
、

全
年
出
席
在
職
訓
練
及
工
作
督
導
會
議
未
達
三
分
之
一
者
(
惟
有
特
殊
因

素
者
另
案
辦
理
)
、
工
作
記
錄
未
依
時
限
繳
交
，
經
催
繳
無
效
者
、
暫
停

服
務
期
間
達
凹
個
月
以
上
者
、
及
其
他
不
適
任
工
作
者
均
不
予
續
聘
。

此
外
，
本
局
因
業
務
需
要
得
聘
請
臨
時
志
工
或
民
間
及
學
生
社
團
擔

任
團
體
志
工
，
聘
期
以
一
年
為
原
則
，
其
出
勤
、
訓
練
、
福
利
等
規
定
另

行
辦
理
;
表
現
優
良
者
予
公
開
頒
獎
表
揚
。

肆
、
福
利
措
施

為
鼓
勵
志
工
持
續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並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，
本
局
提

供
志
工
多
項
福
利
分
述
如
左

.. 

一
、
志
工
出
(
值
)
勤
得
酌
支
交
通
補
助
費
，
每
二
小
時
為
一
班
次

，
每
班
次
補
助
交
通
費
六

0
元
，
每
月
以
十
次
(
班
)
為
原
則
。
惟
各
機

構
得
依
業
務
需
要
斟
酌
。

二
、
得
參
加
各
項
聯
誼
活
動
，
另
由
志
工
團
幹
部
不
定
期
舉
辦
旅
遊

、
餐
敘
等
聯
誼
活
動
，
並
邀
請
志
工
眷
屬
參
加
。

三
、
志
工
在
任
期
內
結
婚
、
喪
葬
、
住
院
得
酌
發
禮
金
或
慰
問
金
。

四
、
己
爭
取
將
本
局
志
工
納
入
本
府
訂
頒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所
屬
員
工

因
公
傷
亡
發
給
慰
問
金
補
充
事
項
」
保
障
範
圈
，
可
予
服
勤
志
工
更
深
一

層
保
障
。

五
、
不
定
期
舉
辦
在
職
訓
練
，
並
選
派
參
加
相
關
機
構
之
研
習
、
訓

練.... 

等
活
動
，
以
增
進
服
務
知
能
，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六
、
志
工
可
憑
服
務
證
向
本
局
借
閱
圖
書
以
增
廣
見
間
，
促
進
自
我

成
長
。

伍
、
獎
勵

依
據
本
局
「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服
務
要
點
」
規
定
，
志
工
具
優
良
服
務

事
蹟
者
，
予
推
薦
參
加
各
項
表
揚
，
並
視
服
務
狀
況
頒
發
服
務
獎
、
勤
習

獎
、
績
優
獎
、
幹
部
服
務
獎
、
榮
譽
獎
以
茲
鼓
勵
，
如
有
特
殊
優
良
事
蹟

並
適
時
頒
發
特
別
獎
公
開
表
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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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、
推
動
祥
和
計
畫
服
務
成
果

、
祥
和
計
畫
宣
導
績
效
暨
志
願
服
務
組
隊
情
形

為
配
合
內
政
部
積
極
推
動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，
本
局
除
派
員
出
席
宣
導

說
明
會
，
並
層
轉
「
祥
和
計
畫
」
及
「
擁
抱
志
工
情
、
弘
揚
天
使
心
」
實

施
方
案
及
於
本
市
召
開
說
明
會
鼓
勵
各
社
褔
機
構
踴
躍
組
隊
參
加
，
至
八

十
六
年
五
月
底
止
，
共
有
四
十
八
隊
三
、
二
四
六
名
志
工
已
領
有
志
願
服

務
登
錄
證
，
各
志
工
隊
籌
組
情
形
基
本
資
料
分
析
表
(
如
附
圓
)
，
本
市

並
為
全
國
第
一
個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總
隊
及
辦
理
祥
和
計
畫
志
願
服
務
隊
授

證
。
此
外
本
局
並
於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辦
理
「
全
國
社
褔
志
工
聯
歡
晚
會

」
|
|
祥
和
之
夜
，
及
透
過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月
系
列
活
動
，
加
強
宣
導
志
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凝
聚
志
工
情
誼
。

)1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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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員之教育程度

高雄市志願服務隊概況分析闢

0&5.1231止，幫"

l沁

.811.人.:26"7人 ...:44阻

0&5.12. 31止，國科

喵2

隊員之年齡分配

30至49路

50至64接

18至29鼓

12至17歲

。85.\2.31止資料

。的 I~JI止資料

S議會袍糾屆“楊
53011'J、的

學生

138人

其 1。但

167人

服務項目暨貢獻時數

隊員之職業

..女祖刊摳，
15300小時

"少對事續刊姆，
12?86i]、精

祉區個利暉，

9485/J、的

*n 續制'H!育
7659小鴨

﹒合計總人數 2647λ ﹒隊毆 44隊

一
一
、
教
育
訓
練
辦
理
成
效

為
健
全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培
訓
制
度
，
提
昇
志
工
服
務
品
質
，
本
局
於
八
十

三
年
十
二
月
即
委
託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開
辦
「
志
工
學
苑
」
業
務
，
課
程
內

容
目
前
依
祥
和
計
畫
規
定
，
計
開
辦
認
知
訓
練
、
進
階
訓
練
、
成
長
訓
融
、
領

導
訓
練
等
班
別
，
並
視
志
工
需
要
開
辦
單
元
訓
練
班
如
電
腦
、
口
才
訓
練
、
編

採
研
習
、
美
工
設
計
等
，
自
八
十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至
八
十
六
年
五
月
底
止
，
計

辦
理
廿
四
梯
次
訓
練
課
程
，
址
(
一
、
二
三
六
人
獲
頒
結
業
證
明
書
。

三
、
志
願
服
務
團
隊
整
合
連
繫
情
形

為
加
強
各
志
願
服
務
國
隊
之
連
繫
'
本
周
定
期
舉
辦
志
願
服
務
連
繫
會
報
，

溝
通
工
作
觀
念
與
作
法
，
共
商
創
新
推
廣
活
動
並
分
工
執
行
，
每
年
暑
假
舉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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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
少
年
志
工
生
活
體
驗
營
及
配
合
慶
祝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日

(十
二
月
五
日
)
舉

辦
之
系
列
推
廣
活
動
即
是
各
團
隊
合
作
的
成
果
，
在
高
雄
市
已
蔚
為
特
色
。

四
、
志
願
服
務
獎
勵
表
揚

本
局
對
所
屬
各
志
工
團
除
定
期
辦
理
獎
勵
表
揚
外
，
對
全
市
志
工
及
績
優

社
工
人
員
，
並
辦
有
「
金
暉
獎
」
表
揚
，
於
每
年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日
當
天
隆
重

表
揚
，
此
外
並
推
荐
優
秀
志
工
參
加
全
國
性
表
揚
如

.. 

「
志
願
服
務
獎
章
」
、
「

金
駝
獎
」
、
「
十
大
志
工
媽
媽
」
、
「
好
人
好
事
」
代
表
等
，
並
發
行
特
刊
及

透
過
媒
體
專
訪
，
以
表
彰
志
工
之
善
行
義
舉
，
以
達
見
賢
思
齊
之
效
。

五
、
志
願
服
務
創
新
計
畫

因
應
快
速
社
會
變
遷
，
本
局
近
年
來
陸
續
推
動
各
項
創
新
工
作
，
以
便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更
上
一
層
樓
，
如

.. 

付
八
十
一
年
十
二
月
五
日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，
免
費
提
供
志
工
研

習
、
會
議
、
辦
理
活
動
場
所
，
讓
志
工
伙
伴
有
專
屬
之
活
動
園
地
。

叫
八
十
年
起
辦
理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楷
模
「
金
暉
獎
」
選
拔
活
動
，
並
兼
具

全
國
「
金
駝
獎
」
選
拔
的
地
方
初
選
功
能
，
使
志
工
表
揚
工
作
制
度
化
。

門
開
八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開
辦
「
志
工
學
苑
」
有
計
畫
地
實
施
志
工
訓
練
。

剛
八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開
辦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整
合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與
志

願
服
務
人
力
，
促
使
人
力
資
源
有
效
運
用
。

何
八
十
一
年
起
開
始
辦
理
慶
祝
國
際
志
願
服
務
日
，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月
系

列
活
動
，
以
創
新
、
整
合
之
理
念
結
合
各
志
工
團
共
同
辦
理
，
迄
今
已
舉
辦
推

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聯
展
、
志
工
趣
味
競
賽
、
漫
畫
比
賽
、
徵
文
比
賽
、
攝
影
比

賽
、
一
日
志
工
生
活
體
驗
營
、
推
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成
果
艇
、
志
工
山
海
聯
誼

活
動
、
志
工
大
遊
行
、
志
工
大
會
師
等
活
動
。

的
八
十
五
年
七
月
辦
理
「
寶
貝
高
雄
|
新
馨
人
類
志
工
生
活
體
驗
營
活
動

」
，
讓
港
都
青
少
年
度
過
不
一
樣
的
暑
期
生
活
，
並
激
發
其
知
福
、
惜
褔
心
，

使
志
願
服
務
的
種
籽
往
下
紮
根
。

梁
、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特
色

、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方
面

本
局
推
動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多
年
，
倍
覺
結
合
民
間
力
量
、
整
合
資
源
是
當

務
之
急
，
於
是
先
於
七
十
九
年
九
月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，
復
於
八
十
一
年
十

二
月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;
此
後
，
本
市
各
項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，
均
以
此

兩
個
組
織
為
軸
心
，
由
點
而
面
全
面
展
開
，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中
心
以
政
策
為
引

導
方
針
，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將
理
念
化
為
行
動
，
二
者
相
輔
相
成
凝
聚
共
識
，
使
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推
廣
工
作
邁
向
新
紀
元
。

-
7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訓
練
方
面

為
提
昇
志
工
服
務
品
質
，
各
社
褔
機
構
在
招
募
志
工
時
，
均
施
以
職
前
及

在
職
訓
練
，
惟
各
機
構
均
面
臨
人
力
不
足
、
經
費
括
揖
之
困
境

.• 

有
鑑
於
此
，

為
協
助
各
機
構
培
訓
志
工
，
本
局
早
期
即
開
辦
志
工
研
習
營
、
志
工
觀
摩
聯
誼

活
動
，
以
充
實
理
念
、
分
享
經
驗
，
甚
或
提
供
部
分
經
費
，
酌
予
補
助
辦
理
訓

練
或
輔
以
申
請
內
政
部
獎
助
款
。
八
十
三
年
起
更
創
辦
「
志
工
學
苑
」
將
課
程

內
容
標
準
統
一
化
、
制
度
化
、
分
階
化
，
本
局
同
仁
亦
經
常
義
務
擔
任
講
師
協

助
民
間
辦
理
培
訓
工
作
，
「
士
心
工
學
苑
」
的
實
施
，
已
使
本
市
志
工
培
訓
工
作

制
度
化
。

三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表
彰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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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公
平
公
開
的
表
彰
獎
勵
是
鼓
勵
志
工
持
續
服
務
的
主
要
動
力
，
一
方
面

引
導
正
確
的
價
值
觀
，
另
方
面
可
收
見
賢
思
齊
之
效
，
各
單
位
大
都
訂
有
志
工

人
員
管
理
要
點
，
以
明
文
規
範
志
工
服
務
內
涵
及
獎
懲
辦
法
，
除
平
日
據
以
考

核
獎
懲
外
，
以
本
局
為
例

.. 

志
工
表
現
特
別
優
異
，
其
善
行
義
舉
溫
馨
感
人
時
，

當
即
刻
發
佈
新
聞
稿
，
立
即
公
開
宣
揚
，
並
協
調
媒
體
深
入
專
訪
志
工
本
人
，

撰
寫
專
題
報
導
以
擴
大
揚
善
之
風
。

ω
八
十
年
起
本
市
即
建
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的
地
區
性
表
揚
制
度
，
表
揚
對

象
包
括
優
秀
的
社
會
行
政
人
員
、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、
一
社
褔
機
構
的
專
職

人
員
、
優
秀
志
工
、
及
對
社
會
公
益
推
動
不
遺
餘
力
有
特
殊
具
體
善
行
者
，
評

審
作
業
分
初
、
複
、
決
審
三
階
段
，
其
過
程
嚴
謹
，
決
審
團
成
員
涵
蓋
實
務
工

作
者
、
學
術
界
代
表
、
及
社
會
公
正
人
士
、
政
府
機
構
代
表
，
故
其
作
業
之
透

明
化
是
不
容
置
疑
，
此
項
殊
榮
已
成
為
本
市
社
會
福
利
界
同
工
們
競
相
爭
取
之

最
高
榮
譽
，
對
於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之
策
勵
甚
具
意
義
。

四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福
利
聯
誼
方
面

付
本
局
自
七
十
八
年
起
即
訂
定
「
志
工
管
理
要
點
」
'
規
範
志
工
服
務
範

疇
、
訓
練
、
考
核
獎
勵
福
利
、
聯
誼
事
宜
，
除
例
行
性
辦
理
機
構
觀
摩
聯
誼
活

動
、
歲
末
聯
歡
會
、
慶
生
會
外
，
每
三
個
月
定
期
督
導
會
報
中
，
常
安
排
特
定

主
題
活
動
，
邀
請
眷
屬
參
與

.• 

例
如

.. 

志
工
或
眷
屬
作
品
展
、
特
殊
才
藝
表
演

等
，
內
容
動
靜
兼
具
;
另
為
使
家
有
幼
兒
之
媽
媽
志
工
能
無
後
顧
之
憂
，
甚
至

於
在
督
導
會
議
峙
，
另
闢
才
藝
教
室
，
由
專
人
協
助
照
顧
兒
童
，
此
服
務
方
式

令
志
工
們
感
到
窩
心
。

們W每
季
發
行
「
志
工
通
訊
」

、
每
月
發
行
「
志
工
簡
訊
」
'
是
志
工
與
志

工
及
志
工
與
機
構
間
的
橋
樑
'
由
於
掌
握
志
工
最
新
動
態
而
彼
此
溫
馨
關
懷
，

並
透
過
定
期
聚
會
，
機
構
得
以
向
眷
屬
表
達
由
衷
謝
意
與
欽
佩
之
情
，
不
僅
增

進
家
人
對
志
工
之
認
同
與
支
持
，
一
方
面
由
於
潛
移
默
化
，
而
塑
造
出
「
一
人

志
工
，
全
家
志
工

」

之
風
氣
。

份
有
關
志
工
權
益
保
障
方
面
，
本
局
自
七
十
九
年
起
即
為
志
工
辦
理
平
安

保
險
，
保
費
由
本
周
分
攤
三
分
之
二
，
志
工
自
行
負
擔
三
分
之
一
，
惟
為
加
強

對
志
工
服
勤
時
人
身
之
保
障
，
八
十
五
年
度
起
，
業
已
將
本
局
志
工
納
入
本
府

所
訂
頒
「
高
雄
市
政
府
所
屬
員
工
因
公
傷
亡
發
給
慰
問
金
補
充
事
項
」
之
保
障

範
圈
，
因
公
致
殘
或
死
亡
可
比
照
本
府
員
工
最
高
可
獲
二
五

0
萬
元
慰
問
金
，

此
項
保
障
業
已
取
代
平
安
保
險
且
為
本
市
之
先
例
。

五
、
志
願
服
務
網
絡
建
立
方
面

由
於
經
濟
快
速
成
長
，
生
活
富
裕
化
後
，
民
眾
已
有
較
多
時
間
與
較
大
意

願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，
整
合
各
項
社
會
資
源
，
建
立
服
務
網
絡
巳
成
共
識
。

付
人
力
方
面

.. 

以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為
據
點
，
推
動
「
志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'
提
供
人
力
仲
介

服
務
，
透
過
電
腦
媒
合
調
節
供
需
，
並
輔
以
「
志
工
學
苑
」
培
訓
人
才
，
提
昇

服
務
品
質
。

口
財
力
方
面

.. 

本
市
有
豐
富
的
民
間
慈
善
組
織
、
福
利
機
構
，
如
慈
善
團
體
聯
合
立
人
協

會
，
凝
聚
民
間
共
識
，
及
港
都
之
愛
聯
合
捐
募
基
金
會
，
協
助
民
間
團
體
部
分

經
費
。日

物
力
方
面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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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理
大
型
方
案
大
都
結
合
多
個
機
構
合
辦
俾
使
物
質
、
設
施
、
設
備

... 

等
得
以
分
享
灌
免
資
滴
浪
費
。

剛
協
調
聯
繫
方
面

.. 

定
期
辦
理
本
市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聯
繫
會
報
、
婦
女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、
兒
童

少
年
保
護
聯
合
會
報
、
志
願
服
務
聯
繫
會
報
、
老
人
保
護
會
報
等
，
並
開
放
為

民
服
務
專
線
，
使
資
源
管
道
暢
通

.• 

其
就
橫
斷
面
而
言
，
凝
聚
不
同
領
域
的
服

務
機
構
，
使
服
務
措
施
創
新
化
;
就
縱
斷
面
而
昔
日
，
以
人
性
之
關
懷
深
入
的
服

務
，
使
服
務
內
容
精
緻
化
，
棋
盤
式
的
交
織
，
使
理
念
的
宣
導
生
活
化
。

六
、
志
願
服
務
創
新
方
案
方
面

志
願
服
務
的
內
涵
是
因
應
社
會
之
需
求
，
因
此
「
民
之
所
欲
，
長
在
我
心

」
是
策
畫
志
願
服
務
方
案
所
應
有
的
前
瞻
性
做
法
，
本
市
自
成
立
志
願
服
務
協

會
後
，
每
一
年
均
安
排
國
內
、
外
志
願
服
務
機
構
觀
摩
活
動
，
除
將
考
察
心
得

做
為
策
畫
方
案
之
參
考
，
並
考
量
本
市
之
民
土
風
情
加
以
內
化
以
順
應
民
情
，

同
時
每
一
階
段
的
發
展
均
透
過
聯
誼
、
訓
練
、
和
聯
繫
會
報
中
，
彼
此
分
享
經

驗
經
由
腦
力
激
盪
凝
聚
共
識
。

七
、
志
願
服
務
宣
導
方
面

付
文
宣
製
作
、
鼓
勵
分
享

.. 

印
製
宣
介
品
分
送
各
機
關
及
熱
心
服
務
人
士
，
例
如

T

恤
、
帽
子
、
海
報
、

簡
章
、
紀
念
小
鐘
、
手
電
筒
、
宣
傳
單
張
、
活
動
錄
影
帶
等
。

的
街
頭
造
勢
、
凝
聚
焦
點

.. 

藉
辦
理
大
型
活
動
設
計
專
題
標
誌
，
張
貼
志
願
服
務
標
語
、
噴
童
及
在
人

潮
多
的
重
要
街
道
懸
掛
宣
導
旗
幟
，
辦
理
遊
行
、
會
師
、
授
旗
、
表
揚
等
大
型

活
動
，
引
起
媒
體
及
社
會
大
眾
注
目
，
藉
以
宣
傳
理
念
塑
造
風
氣
。

臼
充
實
理
念
、
結
合
資
源

•. 

編
譯
電
話
協
談
叢
書
、
彙
編
社
會
工
作
、
輔
導
案
例
、
社
會
資
源
手
冊
，

使
理
論
與
實
務
兼
具
。

剛
建
立
標
誌
、
表
彰
獎
勵

.. 

以
「
金
暉
」
標
誌
表
徵
服
務
的
榮
耀
，
藉
選
拔
優
秀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楷
模
、
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楷
模
、
優
秀
志
工
團
體
等
，
提
振
服
務
士
氣
，
掀
起
市
民
關
心

社
會
，
塑
造
有
情
有
愛
的
人
間
淨
土
。

捌
、
檢
討
與
建
議

一
、
困
難
及
因
應
之
道

付
人
力
不
足

社
政
業
務
年
年
擴
充
，
在
人
力
配
置
精
簡
化
下
，
雖
已
大
力
運
用
志
願
服

務
人
員
推
動
各
項
方
案
，
惟
運
用
志
工
仍
有
其
極
限
，
目
前
本
局
承
辦
志
願
服

務
業
務
，
雖
以
配
置

一
名
專
任
社
工
員
綜
理
全
市
之
志
願
服
務
業
務
，
仍
感
不

勝
負
荷
，
承
辦
督
導
經
常
需
兼
半
個
人
力
支
援
各
項
業
務
，
服
務
品
質
難
免
受

到
影
響
，
然
人
力
不
足
之
困
境
幾
乎
是
各
單
位
普
遍
存
在
之
困
難
，
目
前
克
服

之
道
仍
靠
業
務
相
關
人
員
動
力
以
赴
，
並
將
專
案
方
面
委
託
民
聞
機
構
辦
理
。

口
經
費
不
足

本
市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年
度
預
算
有
限
，
每
一
年
均
仰
賴
內
政
部
獎
助

款
補
助
，
此
外
辦
理
大
型
方
案
時
，
尚
需
結
合
民
間
社
團
共
同
辦
理
，
惟
經
費

方
面
仍
嫌
不
足
，
其
因
應
之
道
是
向
企
業
界
募
款
，
惟
有
於
經
濟
不
景
氣
，
募

款
效
果
不
彰
，
為
順
利
推
展
業
務
除
樽
節
開
支
、
彈
性
變
更
活
動
內
容
外
，
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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樞
開
發
民
間
力
量
共
同
辦
理
仍
是
未
來
發
展
方
向
。

同
「
人
力
銀
行
」
業
務
推
展
有
待
加
強

「
人
力
銀
行
」
為
本
局
創
新
方
案
之
一
，
由
於
人
力
不
足
，
乃
委
託
本
市
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承
辦
，
惟
該
會
亦
欠
缺
專
業
人
員
專
職
負
責
，
其
專
業
支
持
方

面
是
協
調
運
用
本
市
之
學
術
機
構
提
供
諮
商
(
例
﹒
中
山
大
學
、
高
師
大

....... 

. 

等
)
，
惟
有
關
聘
任
專
業
人
員
之
人
事
費
尚
無
妥
善
之
因
應
之
道
，
期
望
民
間

基
金
會
或
內
政
部
能
對
此
創
新
方
案
酌
予
補
助
專
業
人
事
費
，
俾
順
利
推
展
業

務
。
另
據
調
查
統
計
結
果
顯
示
本
市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大
都
期
待
志
工
能
提
供
白

天
全
天
(
非
假
日
)
之
服
務
，
而
志
主
大
多
只
能
提
供
晚
上
或
星
期
假
日
的
服

務
或
彈
性
協
助
，
故
未
來
仍
有
待
開
發
適
合
之
服
務
措
施
以
為
因
應
。

倒
慈
善
團
體
亟
待
整
合

本
局
近
年
來
積
極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公
辦
民
營
化
，
目
前
已
有
三
十
多
項
業

務
委
託
民
間
辦
理
，
對
於
兒
童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婦
女
等
服
務
對
象
均
已
建
立

服
務
網
絡
，
惟
慈
善
固
體
尚
應
朝
專
業
化
努
力
，
透
過
服
務
型
態
的
檢
視
調
整

服
務
內
容
，
以
社
會
脈
動
為
依
歸
凝
聚
共
識
，
方
可
使
本
市
的
資
源
網
絡
更
為

健
全
。

二
、
未
來
展
望

本
局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多
年
，
雖
已
略
具
成
效
，
但
展
望
未
來
，
因
應

民
眾
對
社
會
福
利
之
需
求
日
增
，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應
創
新
服
務
方
案
，
擴
大
服

務
領
域
，
繼
續
檢
討
、
精
進
，
並
朝
下
列
方
向
努
力

.. 

付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業
務
電
腦
化
，
建
立
本
同
志
工
個
人
基
本
資
料
、
登
錄

志
工
服
務
壘

，
建
立
本
市
志
做
服
務
記
錄
證
登
錄
外
，
目
前
正
與
內
政
部
、
台
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及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共
同
建
立
全
國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資

料
網
。ω

積
極
宣
導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印
製
志
願
服
務
文
宣
品
、
積
極
推
動
「
志

工
人
力
銀
行
」
'
透
過
傳
播
媒
體
宣
導
，
鼓
勵
民
眾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之
行
列
，

並
結
合
本
市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及
社
團
之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共
同
開
創
服
務
新
局
。

份
加
強
志
工
督
導
及
志
工
之
培
訓
，
提
昇
志
願
服
務
品
質
，
並
輔
導
慈
善

性
志
願
服
務
團
體
轉
型
，
擴
大
參
與
福
利
社
區
化
業
務
。

側
強
化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聯
繫
會
報
功
能
，
並
積
極
輔
導
本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
會
之
健
全
運
作
，
爭
取
增
加
志
願
服
務
組
織
間
之
志
工
聯
誼
與
志
工
之
安
全
保

障

制
建
請
中
央
早
日
訂
頒
「
志
願
服
務
法
」
，
以
健
全
志
願
服
務
制
度
。

玖
、
結

語

志
願
服
務
精
神
是
人
類
進
步
的
原
動
力
，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遍
佈
各
行
各
業
，

從
事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，
不
僅
帶
給
個
人
高
度
的
喜
悅
，
同
時
志
願
服
務
對
整
個

社
會
民
主
化
、
自
由
化
、
平
等
化
的
推
動
功
不
可
沒
，
如
何
以
創
造
性
、
主
動

性
的
取
向
來
促
進
一
個
更
能
令
人
滿
足
的
社
會
呢
?
這
股
力
量
便
是
人
人
參
與

志
願
服
務
，
「
港
都
情
志
工
愛
、
志
工
愛
處
處
在
」
'
相
信
大
家
共
同
的
努
力
，

將
使
港
都
更
溫
馨
、
更
祥
和
。

(
本
文
作
各
現
任
-
T
m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志
社
工
會
一
主
任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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